
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寒假課後照顧班活動簡章 

一、辦理依據：(一)依據臺北市政府「打造友善生育城市-全面擴大學校課後照顧服務」。  

              (二)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本校經由公開招標，委由【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育協會】辦理 

三、上課日期：自 114年 1月 21日【星期二】至 1月 24日【星期五】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月 3日【星期一】至 2月 8日【星期六】止，共計 10天 

四、上課時間：上午班:週一~週五 08:00-12:00 

              下午班:週一~週五 12:00-16:00 

              全天班:週一~週五 08:00-16:00 

五、開班規劃： 

     (一) 參加對象：本校 113 學年度 1～6 年級學童，由家長提出申請，惟家長需負責準時且確切安排好學童的接送。 

     (二) 編班方式：每班以 15-25 人為原則，視人數混齡編班。若班級未達 15 人以上，則不予開班。 

     (三) 活動內容：課程以多元活潑為規劃原則，內容包括寒假自主學習指導及多元學習活動。 

時間 08:00-08:40 08:45-09:25 09:35-11:10 11:20-12:00/上午班放學 

預計課程 好書悅讀 寒假自主學習指導 美勞創作/科學活動/創作 DIY 
團康體能/球類活動/語文閱讀 
益智桌遊/棋藝/影片欣賞 

時間 12:00-13:20 13:30-14:20 14:30-15:10 15:20-16:00/全天班放學 

預計課程 午餐/午休 益智桌遊/棋藝/影片欣賞 團康體能/球類活動 語文閱讀/品格教育 

六、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 一律採網路報名，不受理書面或電話報名，報名網址由「大直國小首頁」進入首頁左側學生活動報名系統頁面，或直接

輸入網址 https://ecampus.com.tw/Index/AnnShow/22 亦或是掃描上方 QRcode 進入。 

（二） 報名時間：自 113 年 12 月 16 日(星期一)12:00 起至 113 年 12 月 23 日(星期一)16:00 止，請家長協助學童上網報名。 

（三） 若家中無電腦或網路，請以電話聯繫課後班行政朱老師 0984-125-398。 

七、錄取公告：錄取名單將於 12/30(一)大直國小學校網站公告。 

八、收費及退費： 

（一） 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進行收費及退費。 

 (二)  收費明細： 

年級 班別 時間 總天數 教材費 學費 備註 

一~六

年級 

全天班 08:00-16:00 

10 

400 3124 

1.一般生：須繳交全額學費。每生費用＝教師授課鐘點費 

  410 元×服務總時數÷0.7÷參加人數(預估用 15 人計)。 

2.安心就學學生：符合以下資格之學生可補助「課後照顧班」學費，午餐

須自費，並需先自行報名。 

(1)低收入戶(2)身心障礙(3)原住民(4)中低收入 

(5)家戶年所得 30 萬以下、利息 2 萬以下 

(6)突遭變故致經濟弱勢，符合教育局補助規定，經由家長申請，學校核可。 

(7)情況特殊無法出具相關證明文件，經班級導師及學校評經濟困難需協助者。 

✽以上身份學生學費由教育局補助、教材費由校內鴻琪支應、午餐餐費需

自行繳交。 

✽教材費及代訂餐費將於公告錄取名單後再通知繳費。 

上午班 08:00-12:00 200 1562 

下午班 12:00-16:00 200 1562 

代訂午餐餐費 70 元*10 天=700 元 
✽因寒假無提供學校營養午餐，參加下午班、全天班同學需自備午

餐或報名時勾選代訂午餐。 

  

九、請假及停課： 

   (一) 學生請假請事先提出，病假請於當天上課前以電話告知。請假專線：0984-125-398 朱老師。 

       歡迎加入課後班官方 Line，可手機掃描課後班官方 Linehttps://lin.ee/td5zrH0 或右方 QR 碼請假。 

       請假或缺課恕不退費。   

   (二) 凡遇颱風、地震、豪雨、重大傳染病疫情等不可抗拒之天災或疫情時，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臺北市政府規定停課。 

十、本報名簡章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報名 QRcode 

https://ecampus.com.tw/Index/AnnShow/22
https://lin.ee/td5zrH0

